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办事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在其住所以外设立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

二、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2、《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三、申请条件

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场所、负责人姓名和居所、经营范围。
四、申请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要求
	备注

	1
	（一）《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提交的材料
1、《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

2、投资人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投资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3、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4、投资人委派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委托书

5、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业务的有关批准文件。

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A4纸打印，原件1份（加盖鲜章）。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附件1

	2
	（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变更》提交的材料 
1.投资人签署的《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

2.投资人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投资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3.变更经营场所的，提交新的经营场所证明。

4.变更负责人的，个人独资企业提交新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5.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还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6.申请变更的登记事项涉及到营业执照内容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正、副本。

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A4纸打印，原件1份（加盖鲜章）。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

附件2

	3
	（三）《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提交的材料

1.投资人签署的《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

2.投资人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投资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

3.营业执照正、副本。

4.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五、办理程序

（一）被委托人持上述申报材料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办理。

 （二）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

 （三）在5个工作日后,被委托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工商局窗口领取《营业执照》或《通知书》。

六、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无。

八、审批决定文书

《营业执照》或《通知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
峨眉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0833-5533328
（二）投诉电话

峨眉山市政务服务中心：96169、0833-5529016
十一、注意事项

所有复印件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

注：请仔细阅读本申请书《填写说明》，按要求填写。

	□基本信息

	分支机构名称
	

	备用名称1
	

	备用名称2
	

	分支机构名称预先核准文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场所
	       省（市/自治区）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区）                号

	生产经营地
	       省（市/自治区）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区）                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立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居所
	

	负责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从业人数
	

	经营期限

（仅合伙企业填写）
	自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分支机构

经营范围及方式
	

	核算方式
	      □独立核算                      □非独立核算       

	□变更/备案

	变更／备案项目
	原登记／备案内容
	申请变更登记／备案内容

	
	
	

	
	
	

	
	
	

	
	
	

	
	
	

	
	
	

	
	
	

	□注销

	注销原因
	□1.分支机构被上级企业撤销。            □2.分支机构被依法责令关闭。

□3.分支机构被吊销营业执照。            □4.其他原因：

	清税情况
	□已清理完毕                            □未涉及纳税义务

	□申请人声明

	本企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分支机构登记，提交材料真实有效。通过联络员登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登记机关报送、向社会公示的企业信息为本企业提供、发布的信息，信息真实、有效。
隶属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  

                                                               隶属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申 请 人 ：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                                       
委托事项及权限 ：

1、办理                                         （企业名称）的

□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 □变更 □注销 □备案 □撤销变更登记

□股权出质（□设立 □变更 □注销 □撤销）□其他           手续。

2、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3、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4、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5、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
	签    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

申请书填写说明及规范
注：以下“说明”供填写申请书参照使用，不需向登记或核准机关提供。

一、填写说明

1.本申请书适用于合伙企业及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2.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书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栏目。

3.申请分支机构设立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和“设立”栏、附表1“负责人信息”及附表2“财务负责人信息”、附表3“联络员信息”。其中，“申请人声明”由隶属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加盖隶属企业公章。设立登记填写拟设立分支机构名称及名称预先核准文号，不填写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请填写分支机构名称和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进行名称预先核准，按拟使用优先顺序填写“名称”和“备用名称”。

4.合伙企业分支机构隶属合伙企业有合伙期限的应当填写“经营期限”，“经营期限”不得超过隶属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

5.分支机构申请变更／备案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及“变更／备案”栏有关内容。 “申请人声明”由隶属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加盖隶属企业公章。变更负责人的，应填写、提交拟任负责人信息（附表1“负责人信息”）。备案联络员的，应填写附表3“联络员信息”。“变更／备案”项目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

6.分支机构申请注销登记，填写“基本信息”栏及“注销”栏。“申请人声明”由隶属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署，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7.“经营范围”栏应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填写（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还应根据隶属合伙企业协议填写）。

8.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二、填写规范
    1.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中“从业人员数”栏时，应填写拟聘用从业人员的数量。

2.申请人应当按要求如实填写财务负责人信息、联络员信息。

